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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 

——或有事项》应用指南 

 

一、或有事项的特征 

本准则第二条规定，或有事项是指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，

其结果须由某些未来事项的发生或不发生才能决定的不确定事项。 

（一）由过去交易或事项形成，是指或有事项的现存状况是过去

交易或事项引起的客观存在。 

比如，未决诉讼虽然是正在进行中的诉讼，但该诉讼是企业因过

去的经济行为导致起诉其他单位或被其他单位起诉。这是现存的一种

状况而不是未来将要发生的事项。未来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、交通事

故、经营亏损等，不属于或有事项。 

（二）结果具有不确定性，是指或有事项的结果是否发生具有不

确定性，或者或有事项的结果预计将会发生，但发生的具体时间或金

额具有不确定性。 

比如，债务担保事项的担保方到期是否承担和履行连带责任，需

要根据债务到期时被担保方能否按时还款加以确定。这一事项的结果

在担保协议达成时具有不确定性。 

（三）由未来事项决定，是指或有事项的结果只能由未来不确定

事项的发生或不发生才能决定。 

比如，债务担保事项只有在被担保方到期无力还款时企业（担保

方）才履行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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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见的或有事项主要包括：未决诉讼或仲裁、债务担保、产品质

量保证（含产品安全保证）、承诺、亏损合同、重组义务、环境污染

整治等。 

二、或有事项相关义务确认为预计负债的条件 

本准则第四条规定了或有事项相关义务确认为预计负债应当同

时满足的条件： 

（一）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。企业没有其他现实的选择，

只能履行该义务，如法律要求企业必须履行、有关各方合理预期企业

应当履行等。 

（二）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，通常是指履行

与或有事项相关的现时义务时，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可能性超过

50%。 

履行或有事项相关义务导致经济利益流出的可能性，通常按照下

列情况加以判断： 

结果的可能性           对应的概率区间 

基本确定           大于 95%但小于 100% 

很可能             大于 50%但小于或等于 95% 

可能               大于 5%但小于或等于 50% 

极小可能           大于 0 但小于或等于 5% 

（三）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。企业计量预计负债金额时，

通常应当考虑下列情况： 

1．充分考虑与或有事项有关的风险和不确定性，在此基础上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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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最佳估计数确定预计负债的金额。 

2．预计负债的金额通常等于未来应支付的金额，但未来应支付

金额与其现值相差较大的，如油气井及相关设施或核电站的弃置费用

等，应当按照未来应支付金额的现值确定。 

3．有确凿证据表明相关未来事项将会发生的，如未来技术进步、

相关法规出台等，确定预计负债金额时应考虑相关未来事项的影响。 

4．确定预计负债的金额不应考虑预期处置相关资产形成的利得。 

三、亏损合同的相关义务确认为预计负债 

根据本准则第八条规定，待执行合同变成亏损合同的，该亏损合

同产生的义务满足预计负债确认条件的，应当确认为预计负债。在履

行合同义务过程中，发生的成本预期将超过与合同相关的未来流入经

济利益的，待执行合同即变成了亏损合同。 

企业与其他方签订的尚未履行或部分履行了同等义务的合同，如

商品买卖合同、劳务合同、租赁合同等，均属于待执行合同。待执行

合同不属于本准则规范的内容，但待执行合同变成亏损合同的，应当

作为本准则规范的或有事项。 

待执行合同变成亏损合同时，有合同标的资产的，应当先对标的

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按规定确认减值损失，如预计亏损超过该减值损

失，应将超过部分确认为预计负债；无合同标的资产的，亏损合同相

关义务满足预计负债确认条件时，应当确认为预计负债。 

四、重组事项 

本准则第十条规定，重组是指企业制定和控制的，将显著改变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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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组织形式、经营范围或经营方式的计划实施行为。属于重组的事项

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出售或终止企业的部分经营业务。 

（二）对企业的组织结构进行较大调整。 

（三）关闭企业的部分营业场所，或将营业活动由一个国家或地

区迁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。 

 


